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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司法竞拍取得土地厂房等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

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以人民币 5,800 万元的报价竞得杭

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

临安区锦南街道杨岱村无门牌 7 号的土地、厂房等资产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9年5月31日，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杭

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路平台进行的公开拍卖，以人民币

5,800万元的报价竞得路通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杨岱村无门牌7

号的土地、厂房等资产。 

公司于2019年6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司法竞拍土地厂房等资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认可同意公司以起拍价5,800万元竞得路通公司名下土地和

厂房等资产，同时为确保工作有效推进，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

本次竞拍后续事宜、签订相关合同与文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竞拍具体情况 

（一）拍卖方基本情况 

处置单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二）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1、路通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杨岱村无门牌 7号的土地，其

中出让面积 18028.00 ㎡，土地证编号分别为临国用 2011第 04600号、临国用 2

011第 04597 号和临国用 2011第 04609号，证载用地性质为工业用途。 

2、房屋建筑物共 11项，合计建筑面积为 24343.12平方米，包括工业厂房

1幢整幢、5幢整幢、6幢整幢、9幢整幢，办公用房 2幢整幢，员工宿舍 3幢整

幢，传达室 4幢整幢，职工浴室 7幢整幢，废料回收 8幢整幢，仓库 10 幢整幢，

配电房 11幢整幢，以上房屋建筑物 1幢整幢、2幢整幢、3幢整幢的房屋所有权

证号分别为临房权证锦南字第 201200716号、临房权证锦南字第 201200715 号、

临房权证锦南字第201200714号，4幢整幢-11幢整幢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其中 1幢整幢-8幢整幢为宗地红线范围内建筑物，9幢整幢-11幢整幢为宗地红

线范围外建筑物。 

3、1幢整幢、2 幢整幢、3幢整幢的室内装修，厂区内室外如石碑、彩钢棚

等构筑物，银杏、苏铁、罗汉松等绿化苗木及其他等等。 

经杭州临安中鑫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估价，上述资产的破产清算价值约为人

民币 5,068.48万元，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二）起始价/竞价增价幅度：5,800万元/50万元；  

（三）竞买保证金：600万元。  

（四）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为增价拍卖，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本次参与

竞拍实际价格以最终竞拍价为准。（注：一人或一人以上报名，拍卖结束时出价

最高的竞价人则竞买成功） 

三、本次竞拍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推进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横潭村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杭州市临安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需要征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坐落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苕溪南路78号上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公司已与征

收部门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



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

25日披露的公告：临2019-039）。根据政府拆迁进度安排，公司临安制药中心厂

区即将面临整体搬迁，新厂区建设十分迫切，公司通过参与本次竞拍，竞拍成功

后，公司可在拍得的现有土地、厂房及附属设施基础上快捷高效地组织实施各生

产线的GMP改造，有效压缩新厂区建设周期、以最短的时间尽快恢复生产，最大

限度地减少拆迁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同时有利于公司以此次搬迁为契机，改善生产环境、合理调整公司生产线布局，

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参与司法竞拍，是根据临安区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需要，

为满足公司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迁之急需，通过参与司法竞拍可以快捷高效地获

得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等资产，极大地加快新厂区各生产线GMP改造速度、以最短

的时间尽快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搬迁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认可同意公司参与本次司法竞拍，并以5,800万元起拍价取

得该土地、厂房等资产。 

五、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参与司法拍卖，竞拍报价前未及时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从临安区政府有关部门获释路通公司管理人将于2019

年5月30日10时至2019年5月31日10时止在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名下土地房产等资产。公司经营管理层得知这一信息

后，高度重视，当天即召开会议专题讨论该事项，经营管理层认为：1、根据政

府征迁计划，公司制药中心现有厂区将于2019年10月底前整体停产搬迁，如不能

尽快恢复生产、造成产品断货，将面临被踢出医保中标目录、严重影响公司今后

的销售。国家对药品生产线GMP改造及认证有其特殊要求、周期长，因此，新厂

区建设已十分迫切。2、该土地房产位于临安区天目医药港医药产业园区，符合

产业规划要求，厂房结构十分适合公司药品生产线的布局要求，厂房面积、办公

楼等可基本满足制药中心整体搬迁的需要，通过竞拍取得土地厂房等资产，即可



在拍得的现有土地、厂房及附属设施基础上快捷高效地组织实施各生产线的GMP

改造，比重新征地、新建厂房至少可提前1年左右的时间，有效压缩新厂区建设

周期。占公司临安制药中心板块销售收入80%以上及主要利润来源的珍珠明目滴

眼液、超青片两大主导品种预计在2020年2月份即可恢复生产，该两大主导产品

如顺利恢复生产、预计2020年销售量将有15%的增幅，其他产品预计2020年底前

可以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拆迁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

有利于公司以此次搬迁为契机，改善生产环境、合理调整公司生产线布局，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3、根据临安目前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及同类厂房土建

造价初步估算，建设相同规模的厂房约需要6,500万元，该资产经破产清算评估

价格为5,068.48万元，起拍价为5,80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4、如严格按规定履行

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后再参与竞拍、必将失去这次绝佳的机会；

同时为了保护商业机密，防止底价泄漏，确保公司能以最合理的价位竞拍成功，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实际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口头征得董事赵非凡、俞连明、于跃、

宫平强、余世春、张春鸣及监事陈巧玲、叶飞认可，并征求部分股东意见后，决

定参与本次竞拍、竞拍成功后再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予以认可。

通过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努力，本次以5,800万元起拍价竞得该土地房产等资产，

很好地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经营管理层今后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开展工作，避免此类突发性事件的再

次发生。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认可；截止本公告日，尚未签署《拍

卖成交确认书》等相关书面文件。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后续将按规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认本次交易事项，并根据竞

拍相关规定，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竞拍资产的付款、过户手续等。公司将及时披

露本次竞拍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